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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. 引 言 :

去 ( 九 七 )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, 中 國 以 保 外 就 醫 釋 放 魏 京 生 . 魏 隨 即 由 美 國 大 使 館 職 員
陪 同 飛 紐 約 至 醫 院 從 事 體 檢 . 在 醫 院 接 受 媒 體 訪 問 時 , 暢 談 個 人 , 國 家 , 和 天 下 事 . 他
不 顧 大 陸 和 香 港 惱 怒 而 否 定 大 陸 " 一 國 兩 制 " 的 正 確 性 . 卻 使 台 灣 當 局 高 興 . 果 然 不
久 台 灣 放 話 準 備 邀 請 他 去 訪 問 . 和 許 信 良 在 美 會 晤 , 批 評 臺 獨 , 但 極 力 讚 揚 民 進 黨 的
成 就 . 旨 在 迎 合 海 外 多 數 華 人 反 臺 獨 心 理 , 而 又 不 得 罪 民 進 黨 . 他 對 美 國 表 示 由 衷 感
激 . " 做 功 " 在 去 年 初 來 美 的 王 希 哲 之 上 . 獲 得 克 林 頓 召 見 . 此 一 殊 榮 為 方 勵 之 所 無 .
隨 後 不 久 又 應 邀 去 法 國 議 會 訪 問 . 身 邊 有 一 批 " 好 事 者 " 為 他 安 排 作 秀 . 使 他 飄 飄 然 .
無 怪 海 外 中 國 民 運 份 子 醞 釀 要 魏 京 生 出 來 領 導 .

大 陸 早 年 來 美 另 一 知 名 " 異 見 份 子 " (dissident) 吳 弘 達 , 素 以 揭 發 大 陸 違 反 人 權 " 事 例 "
為 能 事 . 不 久 前 他 出 版 過 一 本 刻 劃 中 國 大 陸 違 反 人 權 的 " 著 作 ". 去 年 底 由 書 商 安 排
在 電 視 中 對 這 書 作 介 紹 . 在 一 小 型 聚 會 中 , 他 坐 在 高 腳 凳 上 , 講 述 大 陸 違 反 人 權 故 事
. 將 中 共 以 往 消 滅 階 級 敵 人 時 所 作 所 為 , 比 作 二 戰 時 納 粹 屠 殺 猶 太 人 . 會 中 有 人 問 : "
這 些 都 是 過 去 的 事 . 現 在 是 否 有 所 改 善 呢 ? " 吳 弘 達 聽 了 為 之 一 愣 , 想 了 一 會 才 說 : "
總 之 , 中 國 目 前 還 是 在 靠 軍 隊 和 警 察 來 統 治 ...". 顯 然 他 是 極 力 在 渲 染 , 為 他 的 新 書 促
銷 . 以 往 他 還 曾 一 再 建 議 美 國 政 府 不 要 給 中 國 最 惠 國 貿 易 待 遇 . 不 考 慮 是 否 對 " 祖 國
" 造 成 歪 曲 與 傷 害 .

吳 弘 達 和 魏 京 生 可 以 說 是 典 型 由 美 國 多 方 設 法 迎 接 出 來 的 中 國 大 陸 " 異 見 份 子 ". 吳
標 榜 " 人 權 ", 魏 標 榜 " 民 主 ". 還 有 其 他 同 道 . 多 曾 激 於 正 義 和 愛 國 情 操 , 反 官 倒 貪 腐 ,
倡 言 民 主 政 治 改 革 . 行 為 過 激 , 演 成 無 以 收 拾 的 動 亂 而 下 獄 , 或 逃 亡 海 外 . 心 身 受 盡
磨 折 . 一 度 成 為 悲 劇 英 雄 . 為 世 人 同 情 讚 賞 . 祗 可 惜 後 來 多 未 能 將 悲 憤 往 建 設 方 向 發
展 . 在 外 人 哄 慰 之 下 , 部 份 言 行 迎 合 國 際 反 華 者 的 心 意 . 一 般 對 此 甚 不 以 為 然 , 但 不
知 如 何 看 待 是 好 . 主 要 因 目 前 人 權 民 主 等 抽 象 名 詞 尚 具 爭 議 性 . 本 文 特 對 此 加 以 討
論 . 為 使 簡 化 , 將 自 由 和 平 等 兩 者 涵 義 包 括 在 " 人 權 " 中 . 民 主 則 ¨ 重 於 民 主 政 體 . 拋 磚
引 玉 . 旨 在 探 索 : 一 . 人 權 民 主 真 諦 . 二 . 中 國 應 如 何 處 理 內 部 人 權 民 主 問 題 . 三 . 如 何
化 解 世 人 對 中 國 人 權 民 主 的 歧 見 . 本 文 將 分 : 引 言 , 關 於 民 主 , 關 於 人 權 , 綜 合 討 論 ,
結 論 等 五 部 份 .

貳 . 關 於 人 權

一 . 聯 合 國 一 九 四 八 年 頒 佈 的 " 全 球 人 權 宣 言 " (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) 卅
條 , 為 當 今 人 權 基 本 文 件 . 該 文 件 序 言 中 說 明 : 人 人 生 而 平 等 , 具 有 " 人 " 的 尊 嚴 和 基
本 權 利 ... 人 類 未 來 須 共 享 言 論 , 信 仰 , 及 免 於 恐 懼 和 匱 乏 的 自 由 . 如 非 叛 亂 情 事 , 人 權
應 受 法 律 保 障 ... 聯 合 國 憲 章 肯 定 基 本 人 權 信 念 , 包 括 重 視 人 的 尊 嚴 和 價 值 , 和 男 女
平 權 ... 促 使 社 會 進 步 . 人 人 能 在 較 高 自 由 領 域 享 有 較 佳 生 活 標 準 . 各 會 員 國 保 證 與
聯 合 國 合 作 , 共 同 促 進 全 世 界 遵 從 人 權 與 基 本 自 由 標 準 ... " 全 球 人 權 宣 言 " 作 為 所 有
國 家 共 同 標 準 . 使 每 一 個 人 或 團 體 時 時 持 有 其 中 理 念 , 教 育 所 有 的 人 , 尊 重 人 權 和 自
由 . 同 時 以 漸 進 的 方 式 ( 注 意 : " 漸 進 " 二 字 非 常 重 要 ), 在 國 內 及 國 際 取 得 普 遍 認 識 和
遵 從 .



二 . 為 使 有 進 一 步 了 解 , 現 將 卅 條 條 文 摘 要 簡 述 如 後 : 1. 人 人 生 而 平 等 , 具 有 人 的 尊
嚴 和 權 利 ... 2. 人 權 和 自 由 不 因 種 族 , 膚 色 , 性 別 , 語 文 , 宗 教 , 政 治 , 異 見 , 國 籍 , 會 籍 , 出
生 或 其 他 情 況 而 有 差 異 ... 3. 人 人 有 生 活 , 自 由 , 及 人 身 安 全 的 權 利 ... 4. 人 人 有 免 於 被
奴 役 權 利 ... 5. 對 人 不 得 有 殘 暴 行 為 與 不 人 道 的 懲 罰 . 6. 法 律 之 前 , 以 人 相 看 待 . 7. 法 律
之 前 , 人 人 平 等 ... 8. 人 民 有 權 向 政 府 索 取 違 反 基 本 人 權 造 成 傷 害 的 賠 償 . 9. 不 得 無 故
將 人 拘 禁 或 放 逐 . 10. 如 因 罪 證 指 控 而 有 損 個 人 權 利 , 須 有 公 平 獨 立 公 開 聽 證 會 決 定
其 是 否 冤 屈 . 11. 任 何 刑 事 罪 嫌 在 未 經 證 實 前 均 假 定 為 無 辜 的 . 罪 犯 處 罰 不 得 過 嚴 ...
12. 不 得 無 故 侵 犯 個 人 隱 私 , 家 庭 , 或 住 所 . 不 得 傷 害 人 的 尊 嚴 和 名 譽 . 人 人 有 權 免 於
干 涉 和 攻 擊 . 13. 人 有 在 國 內 遷 徙 和 居 住 自 由 . 有 離 開 本 國 及 他 國 , 及 回 歸 本 國 的 自 由
. 14. 遭 受 政 治 性 起 訴 時 , 被 告 如 與 聯 合 國 原 則 相 合 , 有 向 國 外 尋 求 政 治 庇 護 之 自 由 .
15. 人 有 取 得 國 籍 權 . 國 籍 不 得 無 故 被 人 褫 奪 , 不 得 否 定 國 籍 之 轉 移 . 16. 男 女 成 年 後
有 權 結 婚 及 成 家 . 不 受 種 族 , 國 籍 , 宗 教 所 限 . 結 婚 及 婚 約 之 解 除 , 雙 方 平 等 . 結 婚 必 須
雙 方 同 意 . 家 庭 為 社 會 基 本 組 成 , 須 受 社 會 和 國 家 的 保 護 . 17. 人 人 有 權 擁 有 個 人 或 與
他 人 共 有 財 產 . 財 產 不 得 無 故 為 人 剝 奪 . 18. 每 人 有 思 想 , 良 知 , 及 宗 教 信 仰 之 自 由 . 亦
有 改 變 宗 教 信 仰 之 自 由 . 有 獨 自 或 夥 同 , 在 私 人 或 公 共 場 所 , 傳 教 , 祈 禱 ,... 等 宗 教 行
為 之 自 由 . 19. 人 人 有 表 達 意 見 的 自 由 ... 20. 人 人 有 和 平 結 社 集 會 自 由 , 不 得 以 強 迫 行
之 . 21. 人 人 有 權 參 政 及 從 事 社 會 服 務 . 政 府 須 以 民 意 為 基 礎 . 民 意 以 公 平 選 舉 表 示 之
. 22. 經 由 國 家 努 力 及 國 際 合 作 , 以 實 現 社 會 安 全 ... 23. 每 人 有 選 擇 工 作 及 免 除 失 業 權 .
須 同 工 同 酬 . 保 護 個 人 及 家 庭 ... 有 權 參 加 工 會 . 24. 有 權 休 閑 , 及 享 受 有 酬 休 假 . 25. 每
人 包 括 家 人 , 有 權 享 有 衣 , 食 , 住 , 行 , 及 醫 療 保 健 等 方 面 的 一 定 生 活 標 準 , ... 產 婦 嬰 兒
獲 特 殊 照 料 ... 26. 人 皆 有 受 教 育 權 . 小 學 公 費 . 27. 人 皆 有 一 定 文 化 社 團 生 活 ,... 享 受 藝
術 及 科 技 發 達 之 成 果 . 28. 人 人 在 社 會 和 國 際 秩 序 下 受 益 ... 29. 為 使 自 由 充 份 發 揮 , 每
人 對 社 團 有 應 盡 之 職 責 . 須 尊 重 他 人 的 人 權 和 自 由 , 符 合 民 主 社 會 中 對 道 德 , 公 共 秩
序 , 以 及 一 般 福 祉 . 人 權 與 自 由 不 得 有 違 反 聯 合 國 目 的 和 原 則 的 解 釋 . 30. 本 宣 言 不 得
有 對 人 權 不 利 的 解 釋 .

參 . 關 於 民 主

一 . 民 主 沒 有 如 上 述 人 權 宣 言 一 般 的 權 威 性 條 文 . 一 般 人 對 民 主 認 識 分 " 民 主 觀 念 "
和 " 民 主 政 治 " 兩 方 面 . 民 主 觀 念 比 較 容 易 說 明 . 是 指 處 理 多 數 人 事 務 時 , 顧 及 各 有 關
方 面 利 益 , 尊 重 多 方 面 意 見 . 是 基 於 處 事 必 須 公 平 的 道 德 準 則 , 同 時 也 是 考 慮 , " 一 人
計 短 , 兩 人 計 長 " 的 常 理 . 這 道 理 不 但 有 益 於 治 國 平 天 下 , 而 且 適 合 於 修 身 齊 家 . " 民
主 政 治 " 特 別 指 政 府 組 織 和 運 作 以 人 民 利 益 及 民 意 為 基 礎 . 其 方 式 雖 有 多 方 面 嘗 試
探 索 , 今 世 迄 以 西 方 " 代 議 士 " 制 度 為 主 流 .

二 . 韋 氏 大 字 典 對 民 主 (democracy) 的 解 釋 是 指 民 主 政 治 而 言 . 概 述 如 下 : 1.A. 由 人 民 全
體 或 其 中 多 數 人 來 治 理 的 政 治 . 1.B. 人 民 當 家 作 主 . 直 接 運 作 , 或 間 接 經 由 定 期 自 由
選 舉 產 生 的 代 表 而 運 作 . 2. 具 有 民 主 政 府 的 政 治 單 位 . 3. 美 國 民 主 黨 奉 行 的 主 義 和 政
策 . 4. 特 別 指 能 形 成 政 治 權 威 的 人 民 . 5. 不 存 在 專 制 特 權 的 狀 態 . 本 文 所 考 慮 的 民 主
政 治 須 將 上 述 2, 3, 4, 三 點 刪 除 . 而 上 述 1.A. 及 1.B. 中 的 直 接 治 理 政 府 , 限 於 基 層 小 行 政
單 位 ( 如 村 鎮 ). 因 此 在 整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而 言 , 民 主 的 定 義 可 簡 化 為 : " 間 接 經 由 定 期
自 由 選 舉 產 生 的 代 表 而 運 作 . 不 存 在 專 制 特 權 的 政 治 ". 理 想 民 主 政 治 是 人 民 有 權 ,
政 府 有 能 . 人 民 的 權 以 多 數 人 意 見 為 準 . 用 選 票 來 發 揮 其 威 力 . 人 民 用 選 票 決 定 政 府



首 長 而 組 織 政 府 . 同 時 選 出 代 議 士 來 監 督 政 府 . 人 民 參 政 可 以 透 過 政 黨 . 政 黨 必 須 為
國 為 民 . 人 民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, 政 府 的 組 織 和 權 責 , 概 以 憲 法 為 依 據 .

三 . 人 類 以 往 長 時 經 歷 神 權 和 君 權 時 代 . 現 在 才 是 民 權 時 代 , 以 民 主 方 式 來 運 作 . 民
權 時 代 雖 較 神 權 和 君 權 進 步 , 事 實 上 僅 部 份 國 家 的 民 主 政 治 行 之 有 素 , 效 果 良 好 . 目
前 世 界 上 還 有 不 少 國 家 , 由 於 人 民 程 度 , 文 化 背 景 , 客 觀 環 境 等 問 題 , 上 述 代 議 士 民
主 政 治 制 度 尚 未 建 立 . 或 建 立 了 而 效 果 不 彰 . 關 於 目 前 民 主 制 度 非 盡 善 盡 美 , 邱 吉 爾
曾 說 過 : " 民 主 制 度 很 糟 糕 , 祗 不 過 目 前 還 沒 有 一 種 制 度 比 它 更 好 " 的 話 . 人 類 幾 千 年
史 事 證 明 . 獨 裁 和 民 主 有 時 各 有 千 秋 . 國 家 存 亡 關 頭 , 明 君 聖 王 式 的 傑 出 領 導 , 獨 裁
效 率 高 而 成 就 大 . 使 國 家 渡 過 難 關 . 缺 點 是 缺 乏 有 效 制 衡 , 領 導 人 易 因 年 老 或 受 矇 蔽
而 犯 大 錯 . 缺 乏 新 陳 代 謝 , 產 生 特 權 和 貪 腐 等 . 民 主 多 宜 在 承 平 之 世 . 一 般 而 言 , 運 作
繁 瑣 , 易 致 紛 亂 而 缺 乏 效 率 . 優 點 是 有 多 方 面 的 制 衡 . 不 易 犯 大 錯 . 不 好 的 領 導 或 政
權 , 無 長 時 戀 棧 的 可 能 . 近 百 年 來 人 類 已 認 識 清 楚 , 民 主 是 兩 害 取 其 輕 , 兩 利 取 其 重
的 決 策 . 今 世 部 份 國 家 , 包 括 中 國 大 陸 , 基 於 本 身 條 件 , 試 圖 探 索 一 新 蹊 徑 的 民 主 政
體 .

肆 . 綜 合 討 論

一 . 人 權 與 民 主 成 為 近 世 潮 流

人 類 在 地 球 上 經 歷 若 干 萬 年 彼 此 隔 絕 , 或 交 往 稀 疏 . 時 至 今 日 始 由 密 切 交 往 而 逐 漸
趨 向 融 合 . 營 共 同 生 活 , 進 步 到 更 成 熟 . 這 種 融 合 趨 勢 在 廿 世 紀 末 已 大 見 端 倪 . 自 由 ,
平 等 , 人 權 , 民 主 將 不 是 部 份 國 家 專 有 福 利 , 而 演 變 為 全 人 類 所 必 需 . 有 如 " 熱 力 學 "
中 所 論 , 宇 宙 間 在 一 封 閉 而 原 始 不 均 勻 的 " 系 統 " ( 如 地 球 村 ) 中 , 長 時 而 言 , 趨 向 均 勻
混 合 , " 熵 " ( 音 傷 , 見 後 述 ) 值 不 斷 增 加 , " 能 量 " 的 " 可 用 度 " 隨 之 減 少 . 值 得 深 思 . 在 全
球 性 演 進 , 各 地 區 融 合 尚 未 飽 和 之 前 , 人 權 和 民 主 存 在 不 同 標 準 是 自 然 的 . 中 國 人 權
民 主 異 見 份 子 和 世 界 所 謂 " 正 義 人 士 " 必 須 了 解 中 國 民 主 人 權 目 前 " 不 能 盡 如 人 意
的 " 的 原 因 所 在 . 另 一 值 得 國 人 注 意 的 是 : 如 果 沒 有 妥 善 預 防 , 人 類 優 良 品 德 , 守 法 精
神 , 勤 勞 性 格 , 將 隨 自 由 , 平 等 , 人 權 , 民 主 等 之 普 遍 而 式 微 . 勞 動 力 品 質 和 " 可 用 度 "
趨 於 降 低 . 所 謂 " 妥 善 預 防 " 包 括 而 不 限 於 加 強 全 民 法 治 , 道 德 , 文 化 , 教 育 . 使 個 體 品
質 先 具 " 免 疫 性 ". 按 : " 熵 " (entropy) 為 " 熱 力 學 " 中 物 質 系 統 態 值 之 一 , 其 值 和 系 統 間 以
" 作 功 " 方 式 傳 遞 的 " 能 量 " 有 關 . 在 能 量 固 定 的 封 閉 系 統 中 , 熵 值 可 以 從 零 到 一 最 大
值 . 為 零 時 , 全 部 能 量 可 轉 化 為 功 . 為 最 大 時 , 可 以 轉 化 為 功 的 能 量 為 零 . 討 論 " 熵 " 值
不 斷 增 加 , 使 地 球 和 人 類 老 化 , 顯 示 在 自 然 資 源 耗 喪 , 環 境 變 劣 , 科 技 進 步 趨 近 極 限 ,
人 類 身 心 適 應 橫 逆 能 力 的 退 化 等 方 面 ; 將 以 另 文 討 論 之 .

二 . 人 權 和 民 主 打 垮 蘇 聯

美 國 的 對 外 戰 略 常 是 公 開 討 論 的 . 七 十 年 代 初 期 , 蘇 聯 仍 是 一 可 怕 超 強 . 當 時 卡 特 總
統 制 定 用 " 人 權 民 主 " 為 武 器 來 制 服 蘇 聯 的 戰 略 . 曾 公 開 討 論 而 遭 人 譏 評 . 二 十 年 後
蘇 聯 果 然 垮 在 人 權 民 主 上 . 現 在 國 際 間 若 干 民 主 人 權 對 中 國 的 指 責 , 我 們 不 懷 疑 他
們 有 出 於 正 義 成 份 . 是 否 在 以 同 樣 手 法 來 對 付 中 國 呢 . 中 東 等 地 區 不 少 國 家 的 人 權
和 女 權 遠 在 現 在 中 國 之 下 , 何 以 獨 將 矛 頭 指 向 中 國 呢 .

三 . 兩 岸 人 權 民 主 狀 況



因 地 區 文 化 背 景 的 差 異 , 中 國 兩 岸 四 地 的 人 權 和 民 主 政 治 目 前 顯 然 不 同 : 一 般 而 言 ,
港 澳 接 近 西 方 標 準 , 今 後 將 力 求 保 持 , 並 作 國 內 其 他 地 區 的 表 率 . 台 灣 可 喜 已 走 向 西
方 標 準 , 目 前 亂 象 , 理 應 將 逐 漸 消 除 . 問 題 在 時 間 的 久 暫 , 衍 生 問 題 的 性 質 和 嚴 重 程
度 . 大 陸 目 前 情 況 按 上 述 西 方 人 權 民 主 標 準 , 祗 能 說 具 有 某 些 觀 念 , 在 逐 漸 改 善 中 .
在 民 主 方 面 , 因 政 黨 執 政 非 取 決 於 全 民 選 票 , 嚴 格 講 與 一 般 西 方 現 行 民 主 政 治 不 合 .

伍 . 結 論

一 . 聯 合 國 " 全 球 人 權 宣 言 " 為 全 世 界 各 國 力 求 達 到 的 崇 高 目 標 . 非 為 一 檢 查 規 範 , 用
以 指 責 制 裁 他 國 者 . 目 前 中 國 和 世 界 很 多 國 家 不 可 能 完 全 達 到 . 但 應 盡 可 能 創 造 條
件 來 逐 漸 完 全 達 到 . 以 積 極 行 動 , 快 速 革 除 各 有 關 違 反 人 權 的 習 慣 和 制 度 .

二 . 廿 世 紀 納 粹 和 蘇 聯 的 失 敗 , 證 明 民 主 勝 過 獨 裁 . 使 西 方 " 代 議 士 " 式 民 主 政 體 已 成
為 世 界 主 流 . 但 還 有 中 國 , 北 韓 , 北 越 , 古 巴 , 以 及 不 少 亞 洲 非 洲 國 家 政 體 容 有 不 同 . 這
些 國 家 表 明 其 現 狀 , 環 境 , 和 文 化 背 景 , 無 法 立 刻 實 行 此 種 西 方 式 民 主 政 體 . 中 共 尋
求 中 的 "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" 亦 即 " 與 西 方 有 異 的 民 主 政 體 ". 世 人 存 疑 , 拭 目 以
待 . 海 外 華 人 樂 觀 其 成 . 眼 前 表 現 的 是 一 黨 專 政 , 內 部 存 在 特 權 貪 腐 , 民 意 未 能 充 份
表 達 , 有 效 監 控 制 度 和 基 礎 有 待 建 立 . 除 非 短 時 內 能 將 這 些 問 題 完 全 解 決 , 否 則 世 人
不 能 不 寄 望 於 真 正 全 民 民 主 制 度 的 來 臨 .

三 . 台 灣 目 前 民 主 政 治 與 西 方 標 準 相 較 , 至 少 有 下 述 四 點 值 得 庛 議 . 1. 原 則 上 政 黨 必
須 為 國 為 民 , 遵 從 憲 法 . 民 進 黨 與 建 國 黨 將 臺 獨 列 入 黨 章 . 目 無 憲 法 . 2. 理 論 上 " 代 議
士 " 必 須 以 國 家 及 人 民 利 益 為 最 高 考 量 . 事 實 上 議 員 議 事 多 有 必 須 遵 從 所 屬 黨 的 指
示 . 即 使 違 法 ( 如 : 臺 獨 ) 亦 須 奉 行 唯 謹 . 3. 民 意 易 受 黑 金 及 倡 歪 理 之 政 客 所 操 縱 . 4. 部
份 人 過 份 重 視 私 利 , 忽 略 公 益 , 使 政 府 公 權 力 不 彰 .

四 . 事 實 證 明 , 中 國 大 陸 曾 是 人 權 民 主 異 見 份 子 的 產 地 , 戰 場 , 和 監 獄 . 美 國 則 是 中 國
異 見 份 子 的 後 台 , 收 容 所 , 和 墳 墓 . 今 後 中 國 人 權 民 主 異 見 份 子 究 將 何 去 何 從 , 如 何
安 身 立 命 . 令 人 惋 惜 興 嘆 . 現 在 政 府 既 與 官 倒 時 期 有 別 , 希 望 能 優 容 妥 善 處 理 .

五 . 國 際 人 權 民 主 運 動 人 士 , 關 心 中 國 民 瘼 與 政 情 . 固 然 值 得 國 人 感 謝 . 但 他 們 對 中
國 的 指 摘 未 盡 真 實 ( 例 如 對 西 藏 問 題 的 惡 意 渲 染 ), 顯 見 別 具 用 心 . 對 此 越 軌 行 為 , 應
作 嚴 厲 指 斥 . 學 術 界 有 責 任 多 方 主 持 正 義 .

六 . 人 權 民 主 具 有 自 由 平 等 的 涵 義 . 如 將 人 權 民 主 水 平 ¨ 意 提 升 , 人 類 生 活 水 平 勢 必
水 漲 船 高 . 如 果 社 會 資 源 不 足 所 需 , 必 然 動 盪 不 安 . 將 窮 奢 極 慾 誤 作 繁 榮 昌 盛 , 將 攀
比 享 樂 誤 作 自 由 平 等 ; 將 使 生 產 力 低 者 傾 向 挺 而 走 險 . 社 會 犯 罪 率 必 然 升 高 . 因 此 人
權 民 主 不 能 當 作 " 聖 牛 " 來 崇 拜 . 應 作 當 國 家 社 會 的 " 基 因 工 程 " 來 重 視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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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編 輯 先 生 / 女 士 : 本 文 到 此 已 結 束 . 不 久 前 看 完 洛 杉 磯 的 有 線 電 視 卅 八 台 < 笑 傲 江 湖
> 節 目 , 那 是 根 據 金 庸 小 說 編 的 . 劇 中 情 節 還 不 時 浮 現 於 腦 中 . 產 生 一 不 倫 不 類 的 聯
想 如 下 . 請 您 斟 酌 取 捨 是 否 可 作 為 本 文 續 貂 . (1/24/1998)

.... 五 十 年 代 之 際 , 華 幫 在 武 林 中 經 長 時 衰 落 . 毛 姓 掌 門 人 接 手 後 , 力 求 振 作 . 採 用 異
教 秘 笈 , 經 三 十 餘 年 閉 關 苦 練 成 一 種 " 東 方 不 敗 " 內 功 . 特 點 是 能 使 八 億 人 口 基 本 上



有 公 無 私 , 一 聲 號 令 下 拼 命 工 作 . 做 成 了 兩 彈 一 箭 及 核 潛 艇 等 武 器 . 使 美 俄 兩 超 強 幫
派 莫 可 奈 何 . 但 過 份 集 權 使 華 幫 貧 窮 落 後 . 毛 掌 門 死 後 換 了 鄧 掌 門 , 加 練 另 一 " 改 革
開 放 " 高 階 段 內 功 . 因 未 做 好 預 防 , 雖 已 有 部 份 成 就 . 大 大 損 壞 了 原 有 " 神 功 ". 最 糟 的
是 貪 腐 " 屍 毒 " 進 入 體 內 , 隨 時 有 發 病 之 虞 . 目 前 情 況 是 第 三 代 的 江 姓 新 掌 門 人 接 位 ,
想 一 面 發 展 更 高 段 西 方 功 力 , 同 時 加 緊 研 究 對 付 屍 毒 的 " 解 藥 ". 因 原 功 力 還 有 部 份
保 持 . 內 部 徒 眾 有 人 力 主 採 用 西 方 幫 派 慣 用 的 " 人 權 民 主 " 萬 用 靈 藥 來 加 強 功 力 和
醫 治 病 毒 , 不 少 江 湖 郎 中 也 極 力 如 此 摐 擁 . 江 掌 門 心 中 明 白 . " 人 權 民 主 " 雖 是 江 湖 名
藥 , 以 目 前 體 質 而 言 , 副 作 用 很 大 . 如 果 使 用 不 慎 , 不 但 原 有 功 力 全 廢 , 還 將 使 " 屍 毒 "
加 劇 . 江 湖 險 惡 萬 分 . 很 多 其 他 幫 派 正 巴 不 得 " 東 方 不 敗 " 的 全 部 神 功 被 廢 掉 . 江 掌 門
可 能 已 知 道 , 驅 除 " 屍 毒 " 要 靠 " 法 治 " 及 祖 傳 " 傳 統 文 化 " , 特 別 是 其 中 " 儒 家 倫 理 道
德 " 和 " 老 子 儉 樸 勤 勞 ". 但 是 需 要 相 當 時 間 , 始 能 成 功 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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